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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垫资施工”退场！10月1日起，政府项目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近⽇，四川省政府正式出台《四川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本办法⾃2022年10⽉1⽇起施
⾏，《办法》明确指出，政府投资项⽬不得有施⼯单位垫资建设。

此外，《办法》还规定，未落实资⾦或者未明确资⾦来源的项⽬，不得列⼊政府投资年度计划。
不符合规定的建设条件的，不得开⼯建设。重⼤政府投资项⽬按照规定办理开⼯报告审批⼿续后⽅可
开⼯建设。严格执⾏建设⼯期，任何单位和个⼈不得⾮法⼲预。

二、发改委等13部门联合发文，严禁设置投标报名、招标人可自主确定中标人！

近⽇，发改委等13部⻔发布《关于严格执⾏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为的若
⼲意⻅》，⾃2022年9⽉1⽇起施⾏。《意⻅》共提出5⽅⾯20条具体政策举措。

《意⻅》规定，招标⼈可⾃主确定中标⼈，严格执⾏强制招标制度，严禁设置投标报名，重点关
注异常低价投标，有效投标不⾜三个的，应当充分论证，严厉打击“标王”“陪标专业⼾”“抱团”
投标。



专业·诚信·责任

实务中有两种观点，⼀种观点认为，承包⼈享有的建设⼯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系法定权利，该法定
权利不需要经法院确认即享有，⽽且从减轻当事⼈讼累、节约司法资源⻆度考虑，在不违反法律禁⽌
性规定的前提下肯定发函或者协议折价⽅式⾏使建设⼯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也有利于纠纷的及时解
决。

另⼀种观点认为，建设⼯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仅涉及发包⼈与承包⼈之间的利益，还可能涉及发
包⼈的其他债权⼈的合法权益，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其⾏使⽅式应以公权⼒介⼊为宜。

五、承包人能否通过发函方式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结算协议⽣效后不能再另外进⾏⼯程索赔或主张违约赔偿，结算协议的形成意味着发、承包双⽅
已经就⼯程价款的结算事宜形成了统⼀的意⻅，若之后发包⼈以质量问题或逾期竣⼯为由主张扣减、
少付⼯程款或者要求损失赔偿，⼜或者承包⼈以因发包⼈原因导致⼯程延期为由，要求赔偿停⼯、窝
⼯等损失的，显然是违背诚实信⽤原则的⾏为，不应得到⽀持，除⾮是结算协议另有约定。

各地法院裁判实践也坚持前述观点，⽐如北京⾼院曾指出：“结算协议⽣效后，承包⼈依据协议
要求⽀付⼯程款，发包⼈以因承包⼈原因导致⼯程存在质量问题或逾期竣⼯为由，要求拒付、减付⼯
程款或赔偿损失的，不予⽀持，但结算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当事⼈签订结算协议不影响承包⼈依据
约定或法律、⾏政法规规定承担质量保修责任。结算协议⽣效后，承包⼈以因发包⼈原因导致⼯程延
期为由，要求赔偿停⼯、窝⼯等损失的，不予⽀持，但结算协议另有约定除外。”

四、结算协议生效后，能否再另外进行工程索赔或主张违约赔偿？

严格意义上，建设⼯程合同中的管理费⼀般是指施⼯管理费，为⼯程造价的组成部分之⼀，主要
是指发包⽅为管理项⽬如组织施⼯或经营管理⼯程项⽬⽽发⽣的费⽤，所表现的具体费⽤构成⼀般包
括⾏政管理⼈员的⼯资、施⼯福利费、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劳动保护费、⽂体宣传费等。但是，在
转包、违法分包、借⽤资质的情形下，“管理费”可以理解为“⾮法所得”或“管理成本”。

实务中判断“管理费”的法律性质，可以根据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模式的不同⽽进⾏区分和判断，
主要有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法所得”和“管理成本”。借⽤资质的挂靠合同关系中，管理费
主要是指被挂靠单位向挂靠⼈所收取的⼈员管理费、财务管理费、⼯程管理费等费⽤。

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管理费”的定义和性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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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建永⼯程款解决中⼼代理的⼀起建设⼯程施⼯合同纠纷案⼀审开庭。本案中，我⽅委托
⼈谭总与某房地产公司及其项⽬负责⼈张某签订施⼯合同，约定由谭总负责房地产公司发包的案涉
商品房⼯程的总包施⼯⼯作。施⼯过程中，因房地产公司未按时⽀付进度款，双⽅遂解除合同，并
就已完⼯部分进⾏了结算。

但签署协议以后，房地产公司却始终未按约定⽀付已完⼯部分⼯程款，多次催收⽆果后，谭总
委托建永⼯程款解决中⼼代理本案，我中⼼由梁天海律师负责办案，将房地产公司与张某⼀并诉⾄
法院。⽬前，本案已正式开庭审理。

⼆、建永⼯程款解决中⼼代理的⼀起建设⼯程施⼯合同纠纷案⼀审开庭，案涉标的额逾3000万

近⽇，建永⼯程款解决中⼼代理的⼀起建设⼯程合同纠纷案⼀审开庭。本案中，发包⽅某集团
公司欲新建⼚房，遂将⼯程交由某⼯程公司总包施⼯。总包⽅⼯程公司⼜将其中的部分⼯程交由我
⽅委托⼈某建筑公司施⼯。在施⼯过程中，⼯程公司没有按约定向建筑公司⽀付进度款，建筑公司
被迫停⼯，多次催收⽆果后，建筑公司决定委托建永⼯程款解决中⼼代理本案。

我中⼼代理本案后，由龚政海律师负责办案。结合委托⼈的具体案情，将总包⽅⼯程公司与发
包⽅集团公司⼀并诉⾄当地⼈⺠法院，本案现已⼀审结束，⼀审法院将于近⽇宣判裁判结果。

三、建永⼯程款解决中⼼代理的⼀起建设⼯程合同纠纷案⼀审开庭

近⽇，建永⼯程款解决中⼼代理⼀起建设⼯程居间合同纠纷应诉案。本案中，我⽅委托⼈刘总
在居间⼈的介绍下，以总承包的⽅式承揽了位于湖南的⼀起房建⼯程。⼯程完⼯后，发包⽅⼀直未
全额结算，故刘总亦未全额⽀付居间费⽤，居间⼈遂将刘总诉⾄当地⼈⺠法院。

刘总认为，⾃⼰尚未收到发包⽅的付款，故⽆需⽀付居间费，最终决定委托建永⼯程款解决中
⼼代理本案，我中⼼由巫元明律师负责办案，现已启动办案程序，正在根据案情制定应诉⽅案。

⼀、建永⼯程款解决中⼼新代理⼀起建设⼯程居间合同纠纷应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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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建永⼯程款解决中⼼代理的⼀起仿古建筑建设⼯程合同纠纷案结案。本案
中，我⽅委托⼈韩总与钟某签订了建设⼯程施⼯合同，承包了由某寺庙出资建设的案涉
仿古建筑⼯程，双⽅在合同中约定了具体的⼯程款⾦额以及付款时间。

合同签订后，韩总按约定组织⼈⼯、材料和设备⼊场施⼯，但当施⼯完成且到达约
定付款时间后，钟某却始终未按合同约定⽀付全部⼯程款。多次催收⽆果后，韩总遂委
托建永⼯程款解决中⼼代理本案。

我中⼼由巫元明律师与李安律师负责办案，经过与韩总多次沟通，结合已有的证
据，最终决定将钟某、罗某（钟某合伙⼈）以及寺庙⼀并诉⾄当地⼈⺠法院。

审理过程中，被告曾以案涉⼯程尚未取得相关⼿续为由，主张合同⽆效，故其⽆须
⽀付剩余⼯程款。但巫律师与李律师据理⼒争，认为报建报批系发包⽅义务⽽⾮⼄⽅。
最终，在诉讼过程中，业主⽅寺庙认为其胜算不⼤，遂主动提出和解，在法院的主持
下，韩总与钟某、罗某及寺庙共同签署了调解协议，寺庙⽅承诺了具体的付款时间，本
案现已正式结案。

承建的建设⼯程未完成报建报批⼿续，建永律师成功助委托⼈收回⼯程款！

工程款本周明星律师·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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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永⼯程款解决中⼼，坚持以“⼯程款”为核⼼研究服务，从甲⽅和⼄⽅两个不同研究⽅向，根据⼯程项⽬和⼯程企
业两个维度需求，精⼼打造了⼄⽅回款保、甲⽅⽀付保、⼯程款分配保、⼯程企业法务通、建⼯集团构建通等五⼤产品，为
⼯程⼈、⼯程项⽬、⼯程企业提供系统化的⼯程款整体解决⽅案，让⼯程款不再难。

建永⼯程款团队汇集资深律师、资深仲裁员、资深法官、资深司法鉴定⼈等四⼤司法专家，为“⼯程款”相关客⼾提
供司法保障；更汇聚资深造价⼯程师、资深监理⼯程师、资深建造师、资深勘查设计师、资深评标专家等五⼤⼯程专家，为
“⼯程款”相关客⼾提供⼯程⾏业专家保障，确保⼯程⼈、⼯程项⽬、⼯程企业的所有“⼯程款”事务都能获得全⾯有效的
专业保障。

建永⼯程款团队主要成员具有超过20年的⼯程款服务经验，团队具有超过1000个项⽬的⼯程款服务业绩，更建⽴了标
准化流程管理制度、⼤数据分析报告制度、诉讼可视化图⽂制度、诉讼⻛险全⾯管控制度、重⼤疑难案件专办制度和团队整
体服务制度等六⼤科学有效制度，从实务经验和科学制度上全⾯保障“⼯程款”相关客⼾能够获得更专业、更有效、更简洁
的⼯程款整体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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